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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将“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
规定为婚姻家庭编的基本原则。《解释
（二）》贯彻落实民法典规定，在父母为
子女婚后购房出资、夫妻间给予房产等
具体案件法律适用中，充分考虑我国历
史文化传统、婚姻家庭现实状况以及相
关出资和给予行为的目的性特征，不作

“一刀切”规定，强调在以出资来源作为
分割财产基础的前提下，要综合考虑婚
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情
况、离婚过错等因素，公平公正处理。

“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婚恋
观，强调家庭成员应当共同努力、互相
关爱、互相帮助，既不能因短暂婚姻获
得大额财产，也肯定对家庭付出的价
值，增强婚姻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最高法表示。

■以案说法
在最高法昨天发布的一起典型案

例中，陈先生再婚后，将其婚前购买的
房屋转移登记至双方名下。此后，双
方因家庭矛盾分居，妻子崔女士诉讼
离婚，并要求陈先生向其支付房屋折
价款250万元。陈认为崔女士对房屋
产权的取得没有贡献，婚后家庭开销
由自己负担，只同意支付100万元补偿
款。

“案涉房屋为陈先生婚前财产，婚
后为崔女士‘加名’是对个人财产的处
分，该房屋现登记为共同共有，应作为
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审理法院认
为，对于双方争议的房屋分割比例，该
房屋原为陈先生婚前个人财产，崔女士
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无贡献，但考虑到双
方婚姻已存续十年，结合双方对家庭的
贡献以及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酌
定崔女士分得房屋折价款120万元。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将
其个人所有的婚前财产变更为夫妻共

同所有，该种给予行为一般是以建立、
维持婚姻关系的长久稳定并期望共同
享有房产利益为基础。离婚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时，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
妥善平衡双方利益。”最高法认为，本
案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双方对家
庭的贡献、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
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酌定给予方补
偿对方120万元，既保护了给予方的财
产权益，也肯定了接受方对家庭付出
的价值。

此外，最高法明确，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一方父母将其房产转移登记至夫
妻双方名下，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房屋归出资方子
女所有，并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
间、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合理补偿对
方，既保护父母的合理预期和财产权
益，也肯定和鼓励对家庭的投入和付
出，平衡双方利益。

最高法发布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

重点解决离婚后房子归谁等审判难题

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
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
恪守承诺。

针对有些夫妻意图通过离婚方式
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不诚信行为，《解释
（二）》规定，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证据
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
债权实现，请求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
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共同财产整体分割
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
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

对于离婚协议约定共同财产给
予子女后一方反悔的，《解释（二）》规
定，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
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
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
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另一方可
以请求其继续履行或者赔偿损失。

夫妻一方巨额打赏主播
离婚时怎么判？

《解释（二）》第六条规定，夫妻一
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
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
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
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六条和第一千零九十
二条规定的“挥霍”。另一方请求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夫妻爆发“抢娃”大战
法院如何处置？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二级高级
法官王丹介绍，《解释（二）》用三个条
文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予以
规制：一是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或人
格权侵害禁令，及时快速制止不法行
为；二是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根据
当事人请求，在监护权纠纷中暂时确
定未成年子女抚养事宜；三是在离婚
纠纷中确定未成年子女由哪一方直
接抚养时，将该行为作为不利因素，
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

最高法强调，孩子是独立的生命
个体，他们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
格，更有对父母的依赖和爱，不是可
以随意争夺和处分的物品。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客户端
报道

民法典规定，禁止重婚。夫妻应当
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解释
（二）》从两个方面予以细化：

一是明确重婚绝对无效的立场。
重婚违反了我国一夫一妻的基本婚姻
制度，是违法犯罪行为，法律坚决予以
否定和打击。为此，《解释（二）》规定，
即使诉讼时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
或者配偶已经死亡的，重婚的婚姻亦不

能自以上情形发生时转为有效。
二是明确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目的

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无效。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
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
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不仅侵
害了夫妻另一方的共同财产权，更是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解
释（二）》明确规定该类行为无效，夫妻
另一方诉请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以案说法
在一起赠与合同纠纷案中，高先

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叶某某存
在不正当关系，并向叶某某转账73万
元。同期，叶某某向高先生回转17万
元，实际收取56万元。高先生的妻子

崔女士提起诉讼，请求叶某某返还夫妻
共同财产73万元。叶某某辩称，高先
生转账的部分款项已用于双方消费，不
应返还。

法院审理认为，在婚姻存续期间，
夫妻双方未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况下，
对夫妻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
所有权。本案中，高先生未经配偶另一
方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多次转给与其
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叶某某，不仅严重侵
犯了崔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且违
背社会公序良俗，该行为无效，叶某某
应当返还实际收取的款项。

“不能因双方已经共同消费为由而
免除其返还责任。”最高法认为，该判决
对于贯彻落实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的
宪法和民法典基本原则，践行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示范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家庭的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
新变化，婚姻家庭矛盾呈现出新特点，家事纠纷案件数量高位运行。近三
年来，全国法院审结一审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每年大约200万件，占全部
一审民事案件的12%左右。其中，离婚纠纷案件每年大约150万件，占所有
家事案件的近80%。离婚纠纷中，财产分割成为焦点。涉案标的额增大、财
产类型多样化，婚姻家庭与财产领域问题交织，疑难复杂案件增多，法律适
用标准亟待统一。

为正确实施民法典，统一法律适用，引导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
德，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15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
（二）》），重点解决夫妻间给予房产、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违反夫妻忠
实义务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以及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人民群众关
心的审判实践疑难问题，自2025年2月1日起施行。

司法解释共23条，旨在维护公序良俗，平衡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与婚姻
家庭团体利益，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引导家庭成员敬老爱幼、互相帮
助，推动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赠与违反夫妻双方忠实义务 能不能全部追回

婚前房产给另一方“加名”离婚时该如何分割

发布会现场。

【案例1】

【案例2】

约定共同财产给子女
还能反悔撤销吗？

【相关】


